
B4 律师讲述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2021 年 5 ? 17 ? 星期一

遭拘禁写欠条 法院判还钱
报案查明真相 再审获改判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陈年旧事

搅乱平静生活

张伟和李艳是一对年过六旬的

老夫妇， 原本打算开始晚年的退休

生活， 却因为十年前的陈年旧事，

卷入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借贷纠纷

中。

十年前， 张伟在上海经营一家

橡胶厂， 公司业务还不错， 他还是

蓝天公司和绿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兼股东。

2005 年 ， 张伟认识了一样开

公司的生意人徐英杰， 因公司一时

资金周转困难向徐英杰借款， 2005

年 4? 5 月间， 徐英杰通过自己任

法定代表人的长城公司分别转给蓝

天公司 30 万元与 130 万元。

2005 年 8 月 ? 9 月和 11 月 ，

绿维公司分别向徐英杰借款并出具

“借据”， 借款金额分别为 10 万元?

6 万元和 20 万元。

2006 年 2 月 ， 蓝天公司及绿

维公司共同出具 “委托书” 一份，

载明 “我公司在去年向徐英杰先生

私人借款贰佰万元整……徐英杰先

生同意我公司借款归还期延续到 6

月 30 日前全部借款本息还清……”

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张伟在落款处签

名并加盖了绿维公司的印章。

此后徐英杰得知张伟在山东济

南筹建一家名叫 “禾谷生物科技”

的公司， 故向张伟提出这 200 万元

借款不需要偿还了， 直接作为其对

张伟任法定代表人的禾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投资， 并占公司 20%的

股份， 张伟对此表示同意并且形成

股东会决议。

遭到拘禁

被迫写下借条

在生物科技公司随后的成立和

运营过程中 ， 各方发生了严重分

歧。

2007 年 1 月 10 日早晨， 徐英

杰突然带了七八个人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在济南的办公室， 对工作中

的张伟进行殴打， 并且强行带至淮

安某工程队拘禁了 2 天， 以威胁生

命的方式， 逼迫张伟抄写徐英杰事

先所拟好的内容， 要求张伟承认解

除之前 200 万债务作为出资入股的

约定， 将这 200 万元作为张伟个人

对徐英杰的借款， 将来由张伟个人

清偿。

张伟人身自由受限? 生命遭到

威胁， 基于 “好汉不吃眼前亏” 的

简单道理， 张伟只得先按照要求写

下字据， 就此形成了一份还款说明

和一份承诺书。

2007 年 1 月 13 日， 张伟被徐

英杰送回公司后马上到公安机关报

警， 但警方告之事发地在淮安， 让

他到淮安报警， 只在济南做了备案

而未正式立案。

考虑到徐英杰在淮安有自己的

关系网， 张伟正犹豫是否要去淮安

报警， 此时徐英杰等人得知张杰已

去过公安机关， 便通过电话告诉他

当时出具的字条已经撕毁， 保证不

会找他的麻烦。

张伟相信了徐英杰的说辞， 于

是就没有再去淮安报案。

收到传票

对方起诉追“债”

没想到四年后， 张伟收到了来

自上海法院的传票 ， 2011 年 11

月， 徐英杰一纸诉状将张伟起诉至

法院， 要求其归还 200 万元。

这时张伟才意识到， 当年徐英

杰逼自己写的将公司借款转为个人

借款的字条并未被销毁， 于是张伟

辗转找到我寻求法律上的帮助。

我接到案子后， 首先对整个案

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梳理。

本案的关键在于， 必须证明张

伟多年前签署承诺归还公司投资款

的说明书及承诺书是在受胁迫状态

下完成的。

但是， 因为这起拘禁事件已涉

嫌犯罪 ， 这是应该由公安机关调

查? 由检察机关进行公诉的。 而张

伟自己手上的证据不足， 所以仅在

民事案件中提出未必能被法院采

信。

因此我建议张伟先向济南市公

安局进行报案， 张伟则提出自己当

时曾去报案， 但被告知拘禁行为发

生在淮安， 应该去淮安报案。

在仔细询问了他事件的前后经

过之后， 我认为徐英杰等人是一起

来到济南将张伟带回淮安 “解决问

题” 的， 张伟亦迫于形势跟他们回

了淮安。 徐英杰等人在济南的行为

已具有人身强制性， 应当属于非法

拘禁初始行为。

根据法律规定， 本案可以由济

南市的相应公安局管辖。

在听完我的分析后， 张伟随即

到济南进行报案， 公安机关对本案

进行了立案侦查。

法院判决

认定借据有效

此时， 我们一面焦急地等待公

安机关对本案的侦查， 另一方面，

我们的民事程序也在按部就班地进

行。

徐英杰等人向法院提交了张伟

签署的将公司债务转化为个人债务

的字条， 以及其他银行转账凭证?

借据等相关证据。

我方虽一再强调最初的借款关

系是发生在绿维? 蓝天两家公司和

徐英杰之间， 后该笔借款转为了对

新公司的出资款， 而将该笔钱确认

为张伟个人为还款人的字条是其在

受到胁迫情况下出具的， 不应具有

法律效力， 且被告对原告在获得违

法证据时涉嫌犯罪的行为已经报

案。

法院却以没有相应证据予以佐

证为由， 对我方的主张不予采信，

且绕过明显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于 2012 年 2 月作出一审判决， 要

求张伟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归还徐英

杰 200 万元 ， 并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

刑案未定

二审依旧告负

接到一审判决后， 我建议张伟

提起上诉， 并为后续的再审申请做

准备。

张伟于是就此案提起了上诉，

此时， 徐英杰等人涉嫌非法拘禁一

案已在法院审理阶段， 尚未作出判

决。

虽然我们一再请求法院等待刑

事案件的判决结果， 但二审法官认

为该刑事案件与本案未必有关， 依

然认定 2007 年 1 月所签署的承诺

书有效并维持了原判。

收到二审判决书后， 张伟显得

很是失落， 终审判决依然如此， 他

觉得自己的权益已经无法得到保

护。

为此我详细跟他解释了民事?

刑事案件审理流程和时间上的差

异， 并告诉他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

失落伤怀， 而是等待刑事案件的判

决结果， 抓住逆转的机会。

案情逆转

确认非法拘禁

对于徐英杰等人涉嫌非法拘禁

一案， 经济南的检察机关依法提起

了公诉后 ， 结合案件中司机 ? 门

卫? 宾馆服务员等数位在场证人的

证言以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法院于 2013 年 5 月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徐英杰等四人非法限制他人人

身自由， 公诉机关指控四名被告人

犯非法拘禁罪均成立。

判决书指出， 被告人徐英杰因

与被害人张伟合伙经营公司产生纠

纷而对其非法拘禁， 期间无严重殴

打? 侮辱等行为， 犯罪情节轻微，

可不判处刑罚。

该案同时审理查明， 张伟的个

人还款说明及承诺书都是在非法拘

禁期间所写。

徐英杰等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并

上诉， 但上诉后法院作出了维持原

判的终审判决。

提出再审

终于获得改判

刑事案件判决后， 我代理张伟

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 理由就是

本案出现新的证据———查明了事实真

相的刑事判决书。

经过再审审理 ， 2016 年 3 月 ，

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

法院认为， 本案徐英杰以债务转

移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 提供的关

键证据是张伟在 2007 年 1 月 10 日书

写的承诺书及 “归还说明”， 现有另

案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徐英杰等构成非

法拘禁罪， 且认定张伟在 2007 年 1

月 10 日书写承诺书及 “归还说明 ”

是在非法拘禁期间形成， 故本院对张

伟在再审中称其在 2007 年 1 月 10 日

书写承诺书及 “归还说明” 时受到徐

英杰胁迫的意见予以采信。

法院认定该承诺书及 “归还说

明 ” 非张伟真实意思表示 ， 应属无

效， 不构成债务转移。 “本案因有新

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 故本院再

审予以改判。”

历经四年， 两份刑事判决书? 三

份民事判决书， 本案终于得到了圆满

的解决。 张伟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公正

的保护， 犯罪嫌疑人也受到了应有的

审判。 张伟对我的坚持不懈再三表示

感谢。

在此我也提醒遇到复杂纠纷的当

事人 ， 诉讼过程很可能并不一帆风

顺， 有时甚至会走到 “山穷水尽疑无

路” 的地步， 当事人会对律师? 对法

院产生质疑 ， 甚至会怀疑自己的决

定。

但只要事实和道理在自己这边，

就一定不要气馁， 要听从自己所信任

的律师的建议 ， 坚决维护自己的权

利。

（文中人物及公司均为化名）

因为生意上的纠纷而遭到非法拘禁， 被迫写下借据。 虽然事

后报了案， 但基于管辖问题未获正式受理。

对方得知此事后， 承诺借据不作数以平息此事。

没想到事隔 4 年之后， 一张法院传票又让我的当事人想起了

这桩陈年旧事。

由于当初没有立案 ， 他在法庭上一输再输 ， 几乎陷入绝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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